
淡江大學能光中心補助化材系師生發表論文補助辦法 

 

109.12.01 系募款暨獎學金委員會議初訂 

109.12.29 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11.3.8 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

 

 

一、為鼓勵本系師生出席國內學會舉辦之學術會議發表論文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凡本系專任教師、在學之研究生及大學部專題生，得依據本要點申請補助。 

三、申請者須以能光中心及化材系名義發表論文，論文若有多位作者，限由其中一位

提出申請，同一學年以一次為限。 

四、申請者須於學術會議結束二週內繳交下列文件： 

  (一)化材系師生發表論文補助申請書(格式請逕自系網頁下載)。 

  (二)會議正式邀請函及詳細會議日程。 

  (三)證明論文被接受發表之文件。 

  (四)研討會註冊費收據、車票及住宿證明。 

五、補助經費限定註冊費、交通費及住宿費，每位教師每學年補助陸仟元為限，每位

學生每學年補助三仟元為限。 

六、本補助經費由能光中心提供。 

七、本要點經化材系系務會議通過，自 109學年度第 1學期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
淡江大學能光中心補助化材系師生發表論文申請書(國內) 
保存年限：1年 

申請人姓名  
學生學號/ 

教師人員代號 

 

指導老師 
(教師免填) 

 系級班 
 

會議名稱  

會議時間 
自    年    月    日 

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會議地點 

(城市/地點) 
 

學術會議 

之主辦單位 
 

擬發表 

論文題目 
 

論文發表方式：□oral  □poster  □others                 

大會是否已補助費用：□否    □是：□生活費      元□註冊費       元□其他 

申請補助項目：□註冊費        元，□交通費        元，□住宿費        元 

申請其他機關補助：□無    □有(機關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申請人： 能光中心主任： 

附註：一、會議結束二週內，須繳交下列相關資料： 

    (一)化材系師生發表論文補助申請書(格式請逕自系網頁下載)。 

    (二)會議正式邀請函及詳細會議日程。 

    (三)證明論文被接受發表之文件。 

    (四)研討會註冊費收據、車票及住宿證明。 

   二、每位教師每學年補助陸仟元為限，每位學生每學年補助三仟元為限。 

 

 

依個資保護法規定，本表單各項資料係僅作為業務處理需用，絕不轉做其他用途，將於資料處理完畢
且保留至期限後，逕行銷毀。 

 


